「教育部114年度學海惜珠補助獎學金」申請學生基本資料表附件三

	中文姓名: 

	英文姓名 (與護照同):
	請自行貼上本人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乙張 (背面請寫上中文姓名)

	身分證統一編號: 
	就讀學校: 
	

	出生年月日: 中華民國  年   月   日
	性 別:
	

	連絡電話:  
	手機號碼: 
	

	E-mail: 
	

	聯絡地址: （郵遞區號：□□□） 

	就讀系所:  
	學號: 

	身分別:  (  )大學  年級   (　)碩士生  年級 

	在校成績 
	歷年平均成績：__________ ((※至最新112學年第1學期為止※))
英文或其他外語檢定成績:_____________
	班級排名百分比註1： 

	研修領域別: 
	前往研修國別: 

	研修期程:        年    月 至    年    月 

	研修學校中文校名(請詳填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修學校英文校名(請詳填): 
研修學校網址:            
(　)研修學校是否為本校姐妹校?　（  ）世界排名100大      (   )其他註2 

	研修系所（學程） (請詳填)

	研修學校地址(請詳填) 

	具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   (   )是   (    )否

	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   (   )是   (    )否

	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    (   )是   (    )否  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	出國管道：　（　）系所既有出國研修計畫　　　　（　）學校交換生甄選計畫
　　　　　　（　）其他，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

	經費總需求（新臺幣）
	學費              元；生活費           元；來回飛機票              元 
合計              元

	個資保護聲明
	為配合個資保護法，申請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僅供申請學海惜珠補助金使用。

	聲明與簽署
	茲同意貴處引用本人申請之表列個資，僅供申請學海惜珠補助金使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署:


◎註1：研究生得免填。
◎註2：需符合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參考名冊(http://www.fsedu.moe.gov.tw/)

	

	申請資料檢核
	□1.戶口名簿影本(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)或教育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
□2.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補助証明
□3.學業成績單
□4.外國語言能力証明
□5.若有其他特殊表現，請提具相關証明文件

	學生研修計畫
	(研修計畫需註明申請原因、個人自傳、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、預期出國研修課程與目前學習之相關性、未來展望等，至少1,000-1,500字，表格不足，可自行延伸)














	學院審查意見
	□ 推薦   □ 暫不推薦

	
	理由：
（請就學生之學業成績、傑出表現、外語能力、個人研修計畫等，逐項具體扼要敘述)




	推薦優先序號
	（若僅推薦1名免排序）

	承辦人蓋章 
	
	系所主管　核章
	
	院 長 核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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